
110學年度學士班入學新生「導師暨學生系務」時間
舉辦日期：110年9月22日（三）晚上6點30分

出席教師：胡龍騰教授兼系主任、蔡國龍教官、A班導師林淑馨教授、B班導師劉如慧教授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系學會謝帛昕會長、張登琁副會長

時間 A班活動流程 B班活動流程

18:20‐18:30 連線 連線

18:30‐18:48 系主任時間 系教官時間

18:50‐19:08 系教官時間 系主任時間

19:10‐19:18 助教時間 學會時間

19:20‐19:30 學會時間 助教時間

19:30‐20:30 導師時間
學生自我介紹、班級幹部選舉

導師時間
學生自我介紹、班級幹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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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學士班入學生畢業規定（學號4110適用）

依本校學則第72條規定

【第九章 畢業及學位】

第七十二條 學生修業期滿，且合於下列各項之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修滿規定年限及規定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或合於本學則第十三條規定者。
二、符合本校外語能力指標檢核辦法所定之標準者（自109學年度起適用於全校在學學士班學生。
但於108學年度（含）以前通過「英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辦法」者不在此限）。
三、操行成績及格者。
四、符合系所其他相關畢業條件者。
五、自110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至少應修畢取得本校或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開設之微學程、
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修任一之資格；學生依本校「學程修讀辦法」及「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跨校
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辦法」申請並取得微學程或學分學程結業資格之學分，可同時採計為畢業學分。

前項第二款之辦法及標準由教務處定之，並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適用對象為本
校非應用外語系之學士班學生，但身心障礙學生及境外生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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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外語能力指標檢核辦法(109學年度起適用)

一、課程類
修習通過下列課程之一：
1. 所屬院或系指定之英語授課專業(EMI)課程至少 2 門（4 學分以上）
2. 語言中心進階英文（A‐EGP）、專業英文（ESP）、學術英文（EAP）課程
(4 學分)
3. 非英語之外語課程二年(8 學分)
4. 一學期零學分之「英語精進課程」 (限 109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者，此課
程開設至 112 學年度為止) 

2. 通過下列各項外語檢定標準之一：
(1) 歌德學院德語文檢定(GOETHEZERTIFIKAT) B1(含)以上
(2)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3(含)以上
(3) 韓國語文能力測驗(TOPIK) 3 級(含)以上
(4) 法語鑑定文憑測驗(DEL) B1(含)以上
(5) 西班牙語檢定考試(DELE) B1(含)以上
(6) 國際越南語認證(iVPT) B 級中級 240‐319 分(含)以上

二、檢定類
1. 通過下列各項英語檢定標準之一：
(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GEPT) 中高級初試
(2) 多益測驗 (TOEIC) 600 分 (含)以上
(3) 紙筆托福測驗 (ITP ) 480 分(含)以上
(4) 網路托福測驗 (IBT) 61 分(含)以上
(5) 國際英語測驗 (IELTS) 5 級(含)以上

請參閱語言中心網頁

通過下列條件之一者，即符合外語能力指標檢核之標準：

本系現有EMI課程:
行政專業英文 全學年/4學分

歐洲統合導論 一學期/2學分

歐洲經濟與貨幣整合 一學期/3學分

全球化與公共行政 一學期/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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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畢取得本校或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開設之
微學程、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修任一之資格

微學程 (跨領域) 學分學程 輔系 雙主修

學分數 至少8學分
依各微學程規定

至少15學分
依各學分學程規定

至少20學分
依各系規定

至少40學分
依各系規定

是否提前
申請及成
績規定

不需要 不需要

需要
依本校及各系成績規定

學士班學生，得自第二學
年起（不包括延長修業年
限）申請修習雙主修、輔
系

需要
依本校及各系成績規定

學士班學生，得自第二學年
起（不包括延長修業年限）
申請修習雙主修、輔系，申
請雙主修者最近二學期學業
平均成績需達七十分以上

注意事項

至少須有六學分不屬於其主系、
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及至少一門非學生主系的專業科
目。

微學程結業資格之學分，可同時
採計為畢業學分。

至少須有六學分不屬於
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
輔系之必修科目，及至
少二門非學生主系的專
業科目。

學分學程結業資格之學
分，可同時採計為畢業
學分。

輔系所採學分無
法重複採計為本
系畢業學分

雙主修所採學分無
法重複採計為本系
畢業學分

非跨領域微學程限非本系學生修習，所
以本系同學不能修[政策分析與行政管
理學士微學程]

微學程、學
分學程資訊
請參閱學程
拼圖網頁

輔系、雙主
修資訊請參
閱[國立臺北
大學學士班
及進修學士
班學生修習
雙主修、輔
系辦法]及各
系網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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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入學生畢業學分須達130學分且符合規定

類別 學分 內容

校訂必修
24學分
(英文免修者此類
別僅得20學分)

‧語文通識8學分：包含大一國文4學分、大學英文 4學分。
‧向度通識16學分（任選 5向度，各向度至少選 1門）
‧體育0學分，必修4學期
.110學年度入學者另有程式設計相關課程0學分

本系必修 34學分 需修習本系所開課程才可以計入畢業學分

本系8科選5科必修 20學分 需修習本系所開課程才可以計入畢業學分

本系選修
52學分
(英文免修者須得
56學分)

36‐52學分(英文免修者36‐56學分)
1.本系所開設的專業選修課程
2.8科選5科必修之第6~8科修習學分

16‐0自由學分(英文免修者0‐20學分)
可修習外系課程與共同選修課程至多16學分，多修之學分數不列入畢業學分
審核範圍內，但列入個人修習之總學分。

總計 130學分

 免修「語文通識‐大學英文課程」者，因畢業總分數維持不變，應另修4學分本系、外系、共同選修課程(不得以體
育、通識、軍訓課程代替)，以補足畢業應修學分數。

 向度通識與學生所屬學系之必修、選修課程相同或雷同者，不列入通識畢業學分數。
 雙主修之學生，選修向度通識教育課程與所屬及雙主修學系之必修、選修課程相同或雷同者，不列入通識畢業學

分數。

110學年度起校共同必修學分新增「學士
班」學生通過下列條件之一，則符合「程
式設計相關課程」規定：
1. 取得校訂之校外合格證書
2. 至少修習通過1門校訂審核列抵課程，
並依該課程所屬，採計為通識、各系院專
業必選修或自由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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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管理

管理學
行政救濟
策略管理

組織經濟學
行政法各論
數位治理

人力資源管理
各國人事制度
政府績效管理

官僚制度與行為
組織理論與行為
考銓理論與實務

專
業
領
域
四
大
學
群

專業研習
修滿核心課程16
學分得請頒證書

公共
政策

政策規劃
政策執行
政策分析
政策評估

政策行銷
國會法案分析
民意調查與分析
分配與重分配政策

臺灣公共政策專題
公共政策名著導讀
媒體、企業與政治
公共政策成本效益分析

政策問題認定與議程設定
量化研究方法（二）：政策資料分析

政治
經濟
政府

政治傳播
政治衝突
政治社會學

當代各種主義
大中華經濟圈
選舉與投票行為

政府與企業
政治發展理論
歐洲統合導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
中國政治制度史
歐洲經濟與貨幣整合

aa公民
社會

公民參與
公共治理
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導論

公共事務專題
公私協力關係
非營利組織管理
社區發展與參與

公共關係與談判
全球化與公共行政
公共事務個案分析
社會創新商業模式

社會企業與公益創投
公共服務學習與社會關懷

政治學（6）
行政學（6）
量化研究方法（一）：
基礎統計分析（4）

公共政策（4）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4）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4）

行政法（6）

公共管理（4）
比較政府（4）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4）
財務行政（4）
西洋政治思想史（4）

行政倫理（4）
地方政府（4）
中國政治思想史（4）

二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

8科選5科
必修(學分)

必／選修課程規劃
畢業須修滿

130學分必修課程(學分)

學士班

一年級一年級課程設計課程設計



其他重要注意事項

選課注意事項

一、當年度的年級必修課需於當年度修習（依本校選課辦法第七條規定辦理：必修科目除與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衝突外，不得改修、

退修或延後修習。），且不得上修較高年級之必修課。

二、凡修習與本系選修課程科目名稱相同之外系課程，不承認為本系學分，但得列入「外系+共同選修: 0‐16學分」。

三、同樣科目名稱之課程，畢業學分數採計以1次為限。（輔系、雙主修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雙主修、輔系、教育學程學分除非放棄資格，否則不列入「外系+共同選修:0‐16學分」之審核。

1.國立臺北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第三條各學系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應修習之學分數，規定如下：一、二、三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四年級（不含延修生）每學期不

得少於九學分。

學士班學生一般生修習學分超過廿五學分、修習輔系學生修習超過廿八學分、修習雙主修學生修習超過三十一學分或第二次重修，應另行

繳交學分費。

第四條凡全年性之科目，其未經修習上半部或修習上半部不及格成績未滿四十分者，不得修習下半部之課程，違者該科目學分及成績均不

採計。

全年性之科目若只修習上半部，而未修習下半部者；或下半部成績不及格者，其上半部修習之學分數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第七條必修科目除與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衝突，或經系(所)同意外，不得改修、退修或延後修習。

每學期請詳閱教務處課務組所公告的選課注意事項、註冊組公告的註冊通知



一貫修讀學、碩
士學位

1.本系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生修業滿四學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在該班排名前15%或至
少三學期平均成績均達80分以上者，得於第5學期(3年級第1學期)及第7學期(4年級第1學
期)開始前，即每年9月1日至9月10日止向本系提出申請。
2.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
入學或一般招生考試，經錄取報到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1.國立臺北大學公
共行政暨政策學
系一貫修讀學、
碩士學位辦法
2.國立臺北大學一
貫修讀學、碩士
學位辦法

系上發佈訊息來
源

1.各班班代（請務必建立通訊聯絡網）。
2.數位學苑2.0  http://lms.ntpu.edu.tw/ （上課訊息皆由此公告，並由系統發信通知修課同
學，所以同學一定要確認學生資訊系統中所填的e‐mail 是否正確，以保障自己的權利）。
3.本系網頁http://pa.ntpu.edu.tw/index.php/ch

2.國立臺北大學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互選課程辦法

如因特殊需要且符合本校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互選課程辦法規定，需選修進修學士班課程者，請於加退選期間辦理，但請注意：

第二條

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之必修課程，除應屆畢業生需重、補修之課程，或因雙主修、輔系而致必修課程衝堂，經該課程任課教師、開

課單位及學生所屬學系主任同意者，或向度通識課程外，不得相互選課。

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之選修課程，開放互選。

第三條

相互選課之學分數除延長畢業學生或進修學士班學生修習師資培育中心開設教育專業學分課程外，每學期不得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之三分之一。



110學年度起校共同必修學分新增「學
士班」學生通過下列條件之一，則符合
「程式設計相關課程」規定：
1. 取得校訂之校外合格證書
2. 至少修習通過1門校訂審核列抵課程)，
並依該課程所屬，採計為通識、各系院
專業必選修或自由學分。

本系選修

通識學分






